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山东新

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

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二、我们认为：1、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

生医药”）与山东新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下属新汶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莱芜中心医院、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村煤矿医

院、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丰煤矿医院、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翟

镇煤矿医院、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庄煤矿医院、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心医院（含双山分院）、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升实业有限公司医院等八

家医院（以下简称“八家医院”）之间的关联交易，众生医药并不参与医院与医

药生产企业有关药品采购的合同谈判，只是根据医药工业企业竞投标确定的药品

政府指导价向八家医院进行药品配送。众生医药向八家医院配送药品均依照药品

采购相关规定执行。该等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市场竞争力，延长产业链，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2、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基匹欧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东基匹欧”）与八家医院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山东基匹欧根据八家医院的设备、器

械等采购需求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来满足其采购需求。山东基匹欧通过集中采购

可以从中赚取一定费用，并可以降低八家医院的采购成本，有利于提升公司效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综上，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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